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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请〔2022〕38号                   签发人：孙家本 


关于梁河县2022年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发放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为确保我县2022年的住房租赁补贴及时发放给保障对象，切实解决保障对象的住房困难问题，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及《德宏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德政规〔2018〕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当否，请示。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5月30日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5月30日印  

梁河县2022年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发放方案

为确保我县2022年的住房租赁补贴及时发放给保障对象，切实解决保障对象的住房困难问题，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及《德宏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德政规〔2018〕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租赁补贴保障对象

（一）梁河县辖区范围申请对象提交申请确定为住房保障对象的轮候家庭，在县内承租住房，但未享受住房实物保障政策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进城务工(含农转城人员）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职工无住房的家庭。
（二）申请人须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申请人和家庭共同申请成员在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所在地无自有住房或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未享受过其他保障性住房，且申请之日起前3年内无自有房屋出售或转让情况（特殊情况导致房屋出售或转让未满3年的，须出示相关证明，经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四）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85%；2人以上（含2人）家庭月收入按照不高于家庭实际人数乘以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85%计算。
月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养老金、其他劳动所得及财产性收入。不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目前国家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为5000元，按不高于85%计算，月收入标准为4250元。
（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个人）不得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1）申请家庭成员拥有合法私有房屋或不动产权证的；

（2）通过自建、购置、继承、受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住房、商铺等，但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
（3）国家财政供养人员；

（2）住单位或企业公房未产生租金的；

（4）离异、丧偶后与直系亲属同住，导致直系亲属住房拥挤的；

（5）家庭主要成员之间相互借住、暂住的;

（6）参与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其本人不得纳入保障对象；
     （7）正在服刑、劳动教养的各类人员（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假释和社会矫正人员除外），其本人不得纳入保障对象；
     （8）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家庭人口变动情况，提供虚假申请、证明材料的；
（9）未提供住房租赁协议或合同的；

（10）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条款规定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条件的。
二、保障家庭须提交的申请材料

1.书面申请书（A4纸电脑打印），需由社区、村委会、乡政府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原件；
2.家庭所有共同申请成员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3.结婚证复印件，丧偶的提供死亡证明，如离异的还需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法院民事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复印件；

4.劳动合同（适用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复印件或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5.人社部门出具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具的公积金缴存证明原件；

6.属最低收入家庭的，需提供由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原件；

8.出具与房屋出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或协议、所租赁的房屋权属证明、租金收据；
9.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审批程序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实行家庭或单身人士申请，就业单位或居（村）民委员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民政局、县公安等相关部门受理、审核、公示及审批制度。

（一）申请。申请人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政务大楼二楼窗口房管及不动产登记中心先进行房产查询，持有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并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大楼四楼（住房保障管理中心）领取《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书》进行信息填写。由申请家庭的户主作为申请人，户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由申请家庭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如实申报家庭住房、收入和财产状况，声明同意审核机关调查核实其家庭住房和资产等情况。

（二）审核。各乡镇人民政府、就业单位或居（村）民委员会负责审核申请人的就业、收入、住房和租房情况；民政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的城镇居民最低保障情况；公安（户籍）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的户口情况；房管及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审核申请人的房产情况；相关部门分别负责审核申请人的相关情况。

（三）审批。住房保障部门对审查合格的申请人资格在社区、乡镇、网站、电视台进行不少于15天的公示，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作为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对象通知申请人。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对象，由县住房保障部门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住房保障部门申诉。
四、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时间

（一）租赁补贴发放标准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9〕145号）“县（市、区）按照5元—10元/平方米标准发放，具体标准由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合理确定，但原则上不得低于上述规定的最低标准”的规定，我县执行保障标准为每户50平方米，发放标准根据申请家庭的收入情况划分为两类：
1.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按户250元/月进行补助；

2.城镇中等偏低下收入家庭按户200元/月进行补助。

（二）发放时间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按季度进行发放，最后一次发放将在2022年12月25日前发放完成。并通过银行代发，以户打卡方式，将补贴资金打入保障对象账户。

五、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中央专项补助资金。

六、工作要求

请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根据工作职责，按照谁落实、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进行认真审核，严禁将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申请人材料上报。工作职责如下：

（一）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提供由民政部门核实并出具有效证明；

（二）家庭收入情况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及社区进行核实并出具有效证明；

（三）商品房、存量（二手）房信息情况由住建（房管）部门负责核实并出具证明，自建房或借住公房由所在地村（居）委会、社区出具核实并出具有效证明；

（四）注册企业和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由工商部门负责核实并出具有效证明；

（五）户口信息情况由公安（户籍）部门负责核实并加盖公章；

（六）民政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的城镇居民最低保障情况；
（七）是否拥有不动产权或租住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的情况由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中心）及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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